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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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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孙玮恒、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方建立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11,542,513,521.64 109,696,343,858.16 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316,444,640.71 61,195,455,409.35 3.4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0,294,753.95 1,657,445,114.47 -8.8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3,191,336,178.34 12,912,694,943.59 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6,644,482.07 572,830,047.79 8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974,412,576.23 609,501,726.39 59.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1 0.94 增加0.7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4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4 10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7,676,819.7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2,520,557.8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

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44,974,935.3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514,596.9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261,381.21

所得税影响额 -32,164,429.02

合计 92,231,905.84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82,84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9,512,667,001 69.94 0 质押 2,130,000,000 国有法人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573,115,691 4.21 0 未知 国有法人

浙江兴源投资有限公司 500,500,000 3.68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06,901,339 2.99 0 未知 国有法人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211,809,000 1.56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1,340,300 0.82 0 未知 国家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76,094,591 0.56 0 未知 其他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76,094,591 0.56 0 未知 其他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6,094,591 0.56 0 未知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75,726,687 0.56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9,512,667,001 人民币普通股 9,512,667,001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573,115,691 人民币普通股 573,115,691

浙江兴源投资有限公司 500,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5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06,901,339 人民币普通股 406,901,339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211,809,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1,809,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1,34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340,3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6,094,591 人民币普通股 76,094,591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6,094,591 人民币普通股 76,094,591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6,094,591 人民币普通股 76,094,591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5,726,687 人民币普通股 75,726,6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浙江兴源投资有限公司为浙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幅度

（%）

情况说明

其他流动资产 691,451,454.89 1,051,308,540.21 -34.23 主要系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减少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0 7,426,908,721.98 -100.00 系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科目调整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递延所得税负债 1,148,026,015.32 785,038,966.81 46.24 主要系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327,929,227.90 1,272,945,692.03 82.88 主要系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增加所致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情况说明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9,834,603.44 -85,768,291.58 -134.79 主要系商品期货合约公允价值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7,676,819.75 -993,525.71 -1879.20 主要系滨海热电处置灰库土地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 1,384,118,182.20 752,665,869.76 83.90

主要系煤炭价格下降导致营业成本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99,981,144.92 107,394,577.20 86.21 主要系实现利润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88,144,168.65 -1,712,978,922.98 -71.50

主要系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及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79,960,877.10 -1,032,494,893.34 -72.89 主要系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玮恒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023

证券简称：浙能电力 编号：

2019-008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及控股发

电企业

2019

年第一季度发电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四号—电力》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全资及控

股发电企业2019年第一季度发电情况披露如下：

分类 省份 电厂名称

持股比

例（%）

2019年第一季度 2019年累计

发电量（万千

瓦时）（不含

试生产电量）

上网电量（万

千瓦时）（不

含试生产电

量）

上网电价均

价（元/千千

瓦时，含直供

电，不含税，

除直供电外

不含环保电

价）

发电量（万千

瓦时）（不含

试生产电量）

上网电量（万

千瓦时）（不

含试生产电

量）

上网电价均

价（元/千

千瓦时，含

直供电，不

含税，除直

供电外不含

环保电价）

台州发电厂 100.00 141866.58 130891.38 340.30 141866.58 130891.38 340.30

萧山发电厂(天然

气机组)

100.00 7739.42 7538.36 575.00 7739.42 7538.36 575.00

浙江浙能北仑发

电有限公司

51.00 183375.00 173114.30 332.20 183375.00 173114.30 332.20

浙江浙能长兴发

电有限公司

95.00 135327.00 126072.67 349.40 135327.00 126072.67 349.40

浙江浙能嘉华发

电有限公司

77.00 582576.56 554072.18 332.17 582576.56 554072.18 332.17

浙江浙能嘉兴发

电有限公司

70.00 78825.00 73826.54 361.30 78825.00 73826.54 361.30

浙江浙能温州发

电有限公司

66.98 209683.00 197588.08 332.20 209683.00 197588.08 332.20

浙江浙能镇海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

51.00 65772.36 58297.49 332.20 65772.36 58297.49 332.20

浙江浙能镇海联

合发电有限公司

45.00 10808.62 10593.79 626.70 10808.62 10593.79 626.70

浙江浙能镇海天

然气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51.00 46005.84 45154.74 575.00 46005.84 45154.74 575.00

浙江浙能镇海燃

气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

60.00 35000.81 33813.12 575.00 35000.81 33813.12 575.00

浙江浙能常山天

然气发电有限公

司

100.00 10235.38 10068.96 575.00 10235.38 10068.96 575.00

浙江火电

浙江浙能金华燃

机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76.00 2622.00 2555.52 626.70 2622.00 2555.52 626.70

浙江浙能台州第

二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94.00 242570.70 231507.50 332.12 242570.70 231507.50 332.12

浙江浙能乐清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

51.00 303507.00 288412.84 332.13 303507.00 288412.84 332.13

浙江浙能兰溪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

97.00 272510.70 258618.60 349.40 272510.70 258618.60 349.40

浙江浙能绍兴滨

海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

88.00 103089.45 92886.75 349.40 103089.45 92886.75 349.40

浙江浙能中煤舟

山煤电有限责任

公司

56.00 179879.94 171783.74 332.15 179879.94 171783.74 332.15

新疆

浙能新疆阿克苏

热电有限公司

100.00 50571.60 47424.30 172.08 50571.60 47424.30 172.08

宁夏

宁夏枣泉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51.00 153018.77 145487.70 200.43 153018.77 145487.70 200.43

火电小计（万千瓦时） 2814985.73 2659708.56 2814985.73 2659708.56

浙江

火电

分类 省份 电厂名称

持股比

例（%）

发电量（万千

瓦时）（不含

试运行电量）

销售电量（万

千瓦时）（不

含试运行电

量）

销售电价

（元/千千瓦

时，不含税，

不含补贴）

发电量（万千

瓦时）（不含

试运行电量）

销售电量（万

千瓦时）（不

含试运行电

量）

销售电价

（元/千千

瓦时，不含

税，不含补

贴）

光伏

发电

浙江

浙江浙能嘉兴发

电有限公司

70.00 652.83 542.44 358.00 652.83 542.44 358.00

台州发电厂 100.00 174.30 160.68 463.33 174.30 160.68 463.33

浙江浙能温州发

电有限公司

66.98 60.78 60.78 358.02 60.78 60.78 358.02

浙江浙能长兴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

（含慧泽能源）

95.00 124.24 124.24 464.02 124.24 124.24 464.02

浙能乐清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51.00 468.60 467.16 358.00 468.60 467.16 358.00

浙江浙能中煤舟

山煤电有限责任

公司

56.00 630.08 609.18 358.00 630.08 609.18 358.00

浙江浙能台州第

二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94.00 688.46 688.46 358.02 688.46 688.46 358.02

浙江浙能北仑发

电有限公司

51.00 81.84 81.84 358.02 81.84 81.84 358.02

浙江浙能兰溪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

97.00 50.96 50.96 358.02 50.96 50.96 358.02

光伏发电小计（万千瓦时） 2932.09 2785.74 2932.09 2785.74

合计（万千瓦时） 2817917.82 2662494.30 2817917.82 2662494.30

公司全资及控股发电企业2019年第一季度发电量和上网电量均同比减少4.62%；2019年电力直接

交易市场化竞得电量333.3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34%。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023

证券简称：浙能电力 编号：

2019-009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对各项议案进行逐项审议并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浙能国际股权并控股设立浙能国际能源贸易（香港）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韩灵丽、何大安、韩洪灵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并

予以认可。 关联董事孙玮恒、王建堂、应苗富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2、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023

证券简称：浙能电力 编号：

2019-010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浙江浙能富兴燃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能富兴” ）拟将所持有的浙江能源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国际” ）40%的股权转让给

浙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资本” ）；

2、浙能富兴拟与浙能国际共同出资设立浙能国际能源贸易（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贸

易” ，暂定名），浙能富兴与浙能国际拟分别持有浙能贸易51%和49%的股权。

鉴于本公司及浙能富兴与浙能资本、 浙能国际为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浙能集

团” ）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

联交易金额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公司为浙能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浙能富兴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浙能资本为浙能集团的全资子

公司；浙能国际为浙能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浙能集团持有浙能国际60%的股权。

鉴于本公司及浙能富兴与浙能资本、浙能国际均同受浙能集团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浙能资本

注册地：杭州市上城区元帅庙后88号248号；注册资本：100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私募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管理咨询；法定代表人：夏晶寒。

2、浙能国际

注册地：中国香港；注册资本：29.99亿港币；办公点：香港湾仔港湾道25号海港中心1405室；主营业

务：煤炭贸易批发、能源项目投资；董事长：陈一勤。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浙能国际40%的股权

浙能集团和浙能富兴为浙能国际的股东方，分别持有浙能国际60%和40%的股权。 浙能富兴拟将所

持有的浙能国际40%的股权转让给浙能资本。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审计，截至2018年末浙能国际（母公司口径，下同）

总资产人民币7,057,501,683.37元、净资产3,060,989,370.69元。经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 评估， 浙能国际于评估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的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3,065,993,

478.15元，增值5,004,107.46元，增值率0.16%。 按照40%的股权计算，浙能富兴持有浙能国际的股权价

值为1,226,397,391.26元。

（二）设立浙能贸易

浙能贸易拟专门从事海外煤炭贸易业务，拟设注册资本金约4706.84万美元。 其中浙能富兴拟以现

金出资约2400.48万美元，持有浙能贸易51%的股权；浙能国际拟以现金出资约2306.35万美元，持有浙

能贸易49%的股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交易作价

1、设立浙能贸易出资款：浙能富兴与浙能国际拟分别出资约2400.48万美元和2306.35万美元设立

浙能贸易，该出资款拟由浙能国际通过股东分红方式予以解决。

2、转让浙能国际40%的股权：浙能国际40%的股权拟以评估值为基础作价。 鉴于浙能富兴设立浙能

贸易的出资款由浙能国际通过股东分红方式解决， 浙能资本实际向浙能富兴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为浙

能国际40%股权的评估值扣除浙能富兴所获浙能国际分红款后的余额。

（二）浙能资本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能力

截至2018年末，浙能资本总资产179.79亿元、净资产97.68亿元。 近三年，浙能资本实现净利润分别

为2.58亿元、2.62亿元、3.93亿元。 浙能资本无法或不能按时支付浙能国际股权转让价款的风险较小。

（三）浙能国际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完成浙江省发改委、浙江省商务厅备案后5个工作日内，浙能资本向浙能富兴支付人民币5亿元；完

成外汇登记后5个工作日内，浙能资本向浙能富兴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聚焦主业发展，减少关联交易，统一电煤采购，浙能富兴拟将持有的浙能国际40%的股权转让给

浙能资本，同时拟由浙能富兴和浙能国际共同设立浙能贸易专门从事海外煤炭贸易业务。 本次交易不会

对本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

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并投赞成票。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聚焦主业发展，减少关联交易，统一电煤采购，交易价格以资产

评估值为作价依据，公平合理，在关联交易审议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无须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洪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姜建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姜建勋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67,424,758 1,804,057,976 -7.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6,381,471 479,444,238 -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50,709,661 466,181,564 -3.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4,678,342 507,263,964 -41.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7 0.70 -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7 0.70 -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5% 5.24% -0.4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3,317,351,339 13,117,729,052 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055,194,755 9,606,099,365 4.6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13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6,172,17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59,56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41,77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299

合计 5,671,81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5,10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

态

数

量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40% 345,473,856 0 0

GAOLING�FUND,L.P. 境外法人 3.08% 21,090,219 0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5% 15,440,794 0

BBH�BOS�S/A�FIDELITY�FD�-�CHINA�FOCUS�FD 境外法人 2.22% 15,241,826 0 0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4% 8,492,763 0 0

FIDELITY� PURITAN� TRUST: � FIDELITY� SERIES�

INTRINSIC�OPPORTUNITIES�FUND

境外法人 0.93% 6,350,762 0 0

GUOTAI�JUNAN�SECURITIES(HONGKONG)�LIMITED 境外法人 0.80% 5,516,796 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9% 4,761,200 0 0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55% 3,788,487 0 0

FIDELITY�CHINA�SPECIAL�SITUATIONS�PLC 境外法人 0.55% 3,779,202 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 345,473,856 人民币普通股 345,473,856

GAOLING�FUND,L.P. 21,090,219 境内上市外资股 21,090,21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5,440,794 人民币普通股 15,440,794

BBH�BOS�S/A�FIDELITY�FD�-�CHINA�FOCUS�FD 15,241,826 境内上市外资股 15,241,826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8,492,763 境内上市外资股 8,492,763

FIDELITY� PURITAN� TRUST: � FIDELITY� SERIES� INTRINSIC�

OPPORTUNITIES�FUND

6,350,762 境内上市外资股 6,350,762

GUOTAI�JUNAN�SECURITIES(HONGKONG)�LIMITED 5,516,796 境内上市外资股 5,516,79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761,200 人民币普通股 4,761,200

VANGUARD�EMERGING�MARKETS�STOCK�INDEX�FUND 3,788,487 境内上市外资股 3,788,487

FIDELITY�CHINA�SPECIAL�SITUATIONS�PLC 3,779,202 境内上市外资股 3,779,2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与9位流通股东之间无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其他股东之间关系不详。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末较期初：货币资金增长14.28%，主要是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下降，银行存款增加所致；应收票据增

长64.09%，主要是收到银行承兑汇票金额增加所致；预付款项下降55.58%，主要是预付原材料采购款下降所

致；应收利息增长39.65%，主要是应收银行定期存款利息增长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长21.39%，主

要是长期应付款转入所致。

报告期较去年同期：营业收入下降7.57%，主要有四方面因素：一是为了实施“聚焦高品质、聚焦中高端、聚

焦大单品” 战略，2018年11月底对低档葡萄酒进行了价格上调，市场有一个承压过程，低档葡萄酒下降较大；

二是低档白兰地由于产品老化，市场比较集中，去年起呈现下降趋势，中高档白兰地增长额不足以弥补低档白

兰地下降额；三是进口酒销售政策进一步向歌浓、魔狮等收购品牌聚焦，导致进口酒中非收购品牌下降，拖累

进口酒整体不增长；四是二月份对约两成省级总经理和市场人员进行了调整，需要磨合期，对当期指标造成一

定负面影响。

报告期较去年同期：销售费用下降14.90%，主要是广告费下降所致；财务费用下降156.04%，主要是收到贷

款贴息，冲减财务费用所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下降4.81%，主要是收入下降所致；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下降41.91%， 主要是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下降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增长

9064.93%，主要是收回定期存款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下降73.86%和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增长79.14%， 主要是购买定期存款所支付的现金下降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增长

24149.03%，主要是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下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

承诺

烟台张

裕集团

有限公

司

解决同业

竞争

非同业竞争

1997年05月

18日

无限期 一直在履行

烟台张

裕集团

有限公

司

明确商标

使用费用

途

根据《商标许可使用合同》，

每年由本公司支付给烟台张

裕集团有限公司的张裕等商

标使用费由烟台张裕集团有

限公司主要用于宣传张裕等

商标和本合同产品。

1997年05月

18日

无限期

根据 《商标许可使用合

同》，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

公司每年收取的商标使用

费主要用于宣传张裕等商

标和本合同产品。 除2013

年至2017年， 未严格履行

承诺外, 烟台张裕集团有

限公司一直在履行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

详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按《商标许可使用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 ）约定，张裕集团承诺每年由本公司支付给张裕集团的

商标使用费由张裕集团主要用于宣传本商标和本合同产品。 但上述“主要” 二字不是明确的数字，在执

行过程由于理解不一致，容易产生分歧，导致合同执行出现问题。

张裕集团2013年至2017年共收取商标使用费420,883,902元,其中51%应用于宣传张裕等商标和

本合同产品金额为214,650,790元，已用于宣传张裕等商标和本合同产品金额为50,025,181元，差额

164,625,609元；2018年和2019年已收取2017年和2018年商标使用费155,623,907元， 其中51%应用

于宣传张裕等商标和本合同产品金额为79,368,193元， 已用于宣传张裕等商标和本合同产品金额为

12,225,187元，差额67,143,006元。

2013年至今，张裕集团应用于宣传张裕等商标和本合同产品的商标使用费差额累计231,768,615

元。

张裕集团承诺：将上述差额以应收取的2019至2022年4个年度的商标使用费予以抵顶，如有不足

则不足部分在2023年一次性补齐，如有多余则从出现多余的年度开始收取多余部分的商标使用费。

若张裕集团因各种原因导致无法履行上述承诺，本公司将及时督促张裕集团履行承诺，并要求其

采取向银行借款、变卖资产及股权等方式，筹集资金用于履行承诺。

其他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2019年4月4日披露的《关于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事项的公告》。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吴承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盛建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冯建兰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71,037,862,897.92 56,974,966,370.73 2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4,478,069,185.67 13,664,167,036.07 5.9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915,524,263.40 1,659,305,648.10 316.7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46,412,426.18 810,776,383.72 5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73,183,310.85 200,005,835.44 3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64,973,882.10 193,581,655.50 36.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98% 1.47% 增加0.5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6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6 33.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28,928.8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895,916.5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21,059.6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2,736,476.25

合计 8,209,428.7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14,89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2,124,825,159 63.74 2,124,825,159 无 0 国有法人

台州市金融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113,758,793 3.41 0 质押 40,000,000 国有法人

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

司

101,550,851 3.0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义乌市裕中投资有限

公司

76,060,293 2.2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浙江裕隆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37,929,252 1.14 0 质押 21,8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振东集团有限公司 37,015,699 1.11 0 质押 25,6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戴华美 32,000,000 0.9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浙江华川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30,155,824 0.9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浙江和信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27,426,900 0.82 0 质押 10,65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义乌联顺投资有限公

司

15,104,900 0.4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台州市金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13,758,793 人民币普通股 113,758,793

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101,550,851 人民币普通股 101,550,851

义乌市裕中投资有限公司 76,060,293 人民币普通股 76,060,293

浙江裕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7,929,252 人民币普通股 37,929,252

振东集团有限公司 37,015,699 人民币普通股 37,015,699

戴华美 3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00,000

浙江华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0,155,824 人民币普通股 30,155,824

浙江和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7,426,900 人民币普通股 27,426,900

义乌联顺投资有限公司 15,104,900 人民币普通股 15,104,900

义乌市金瑞投资有限公司 14,434,606 人民币普通股 14,434,6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已知上三高速和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情形，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形。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0,741,419,011.07 13,986,108,599.00 48.30% 主要是客户资金增加

结算备付金 5,350,464,933.98 3,097,661,877.71 72.73% 主要是客户结算备付金增加

融出资金 8,001,721,821.43 5,760,387,180.06 38.91% 主要是融出资金规模增加

衍生金融资产 4,168,947.35 -100.00% 主要是衍生金融工具合约结束

应收款项 119,679,212.75 295,452,252.49 -59.49% 主要是应收清算款减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6,425,522,238.50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交易性金融资产 24,243,434,409.24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762,839,431.92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拆入资金 1,104,793,333.33 400,000,000.00 176.20% 主要是拆入资金规模增加

交易性金融负债 353,301,712.56 不适用 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调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363,844,360.28 不适用 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调整

衍生金融负债 3,818,331.17 -100.00% 主要是衍生金融工具合约结束

代理买卖证券款 16,552,087,035.46 9,414,709,304.84 75.81%

主要是证券市场回暖，A股业务

规模增加

应付款项 21,045,008.38 15,583,920.14 35.04% 主要是应付清算款增加

递延所得税负债 75,193,859.92 51,307,877.56 46.55%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增加

其他权益工具 553,344,574.06 不适用 发行可转债计入权益工具价值

其他综合收益 1,659,769.30 21,045,244.88 -92.11% 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其他收益 8,895,916.53 5,770,800.00 54.15% 本期政府补助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62,732,087.63 1,892,100.68 13785.74%

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及资本

市场波动影响

汇兑收益 -798,438.21 -1,510,903.49 不适用 汇率变动

其他业务收入 388,099,056.11 171,869,287.10 125.81% 子公司销售收入增加

税金及附加 7,255,165.59 4,576,877.70 58.52% 本期收入增加导致

业务及管理费 495,956,544.62 373,180,480.79 32.90%

本期与业绩相挂钩的绩效工资增

幅明显

信用减值损失 4,915,247.82 -2,162,002.64 不适用 应计提减值的金融资产规模增加

其他业务成本 374,578,050.19 170,693,389.05 119.44% 子公司销售成本增加

所得税费用 92,571,796.14 67,272,855.10 37.61% 本期利润增加导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866,470.06 -27,942,250.98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915,524,263.40 1,659,305,648.10 316.77%

回购业务、 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导

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同比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819,815,841.21 751,464,698.62 275.24%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减少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并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四项会

计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

根据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衔接规定，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不对2018年比较期间信息进行重

述。 因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引起的差异调整直接计入期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19年4月26日，公司发布《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等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

定，公司2019年一季度公司财务报表已按新金融工具准则编制，2018年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不追溯调整。

2、2019年4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聘任程景

东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程景东先生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任期自其取得前述任

职资格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至本报告披露日，承诺事项未有变化，履行情况请参阅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承根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1878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

2019-036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9年4月22日

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于2019年4月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表决董事6人，实际表决董事6人。

马国庆先生、许长松先生、熊建益先生证券公司董事任职资格尚须经监管机构核准。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审议，作出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各位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根据证监会、交易所相关规定及企业会计准则等要求编制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

告》。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公告编号：2019-038）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刊登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公司金融工具相关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各位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按照“准则第22号”修订、“准则第23号”修订、“准则第24号”修订、“准则第37

号”修订及财会[2018]15号通知的有关规定对公司金融工具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按照

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9）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各位董事一致同意聘任程景东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任期自其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资格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经审查程景东先生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未发现

其有《公司法》、《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不得担任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条件，具备担任拟任职务所

需的专业素质和职业素养。 上述人员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

聘任程景东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0） 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1878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

2019-037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或“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9年4月22日

以书面方式通知全体监事，于2019年4月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3人。 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作出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发表如下书面意见：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公司章

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报告真实反映

公司的经营结果和财务状况等事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

和审议的人员有泄密、违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公司金融工具相关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如下书面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使公司的会

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关于金融工具相关会计政策的变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1878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

2019-039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事项已于2019年4月26日经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简称“财政部” ）修订的会计准则作出相应的调整，

不会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因业务未来发生额存在不确定性，本次变更未来对财务状况的影响不能确定。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和变更时间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以下简称“准则第22号” 修

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修订》（以下简称“准则第23号” 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4

号———套期会计》（以下简称“准则第24号” 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

“准则第37号”修订）。

根据财政部规定，境内上市公司应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修订后准则。

（二）变更前的金融工具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

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的金融工具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准则第22号”修订、“准则第23号”修订、“准则第24号” 修订、“准则

第37号”修订及财会[2018]15号通知的有关规定执行。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

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执行。

根据准则衔接规定，企业应当按照新准则重新编制2019年1月1日的资产负债表，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

2019年1月1日及以后会计期间，公司按新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会计核算和相关列报，不重述2018年比较期间

数据。

二、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财政部对准则第22号、准则第23号、准则第24号和准则第37号等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的修订内容

主要包括：

一是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四分类”改为“三分类”（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减少了金融资产

类别，提高了分类的客观性和有关会计处理的一致性；二是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

“预期损失法” ，以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三是修订套期会

计相关规定，使套期会计更加如实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四是金融工具披露要求相应调整。

实施上述新准则对会计核算和相关列报的主要影响有：根据新准则，对公司金融资产进行分类和计量，包

括对估值方法进行必要的调整；对相关金融资产运用预期损失法进行减值测试，并重新计量其账面价值；相应

调整其他综合收益和期初留存收益。 基于公司年末金融资产持仓情况和上述变更的测算， 金融资产分类、计

量及减值方法等变更预计将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广泛影响，但对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未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金融工具相关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按

照“准则第22号”修订、“准则第23号”修订、“准则第24号”修订、“准则第37号”修订及财会[2018]15号通知

的有关规定对公司金融工具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和公司自身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本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未对公司财务数据、经营情况造成重大影响，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

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本次公司金融工具相关会

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

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关于金融工具相关会计政策的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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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聘任程景东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审查程景东先生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 未发现其有 《公司

法》、《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

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条件，具备担任拟任职务所需的专业

素质和职业素养。 上述人员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聘任程景

东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程景东先生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任期自其取得前述任职资格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附：程景东先生简历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附件：

程景东先生简历

程景东先生，1970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1992年8月至1998年

6月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行司、人事司、非银行司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1998年6月至2006年1月任中

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派出机构协调部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2006年1月至2009年3月任渤海银行总行法律

合规部总经理；2009年3月至2012年12月任光大银行总行资产保全部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2013年1月至

2017年2月任建银国际（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7年7月起任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顾问。

公司代码：

601878

公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

2019-038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023

公司简称：浙能电力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869

、

200869

证券简称：张 裕

Ａ

、张 裕

Ｂ

公告编号：定摘

2019-02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